
靜宜大學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開會通知 

發文單位 靜宜大學教務處 114年 10月 9日 

受 文 者 全體會議代表 

事    由 召開 114學年度第 1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 

時    間 114年 11月 6日（四）下午三時十分開始 

地    點 文興樓一樓會議廳 

主    席 教務長 鄭志文 連 絡 人 陳佩菱 分機：11111 

會議代表 

主任委員：鄭志文教務長 
當然委員：曾麗蓉院長、李介民院長、吳仁彰院長、何淑熏院長、劉國有院長、 

蔡英德院長、程敬閏職產長、陳明柔主任、蕭玉琴主任、黃吉益主任、 
黃麗蓉主任、林玉葉主任、李偉煌主任、邱培超主任、劉鶴群主任、 
申惠豐主任、王廼宇主任、任孟淵主任、余國強主任、呂文惠主任、 
郭俊巖主任、念家興主任、陳銘賜主任、黃延君主任、黃煜珺主任、 
陸勤偉主任、方祥明主任、黃正秋主任、陳欣妤主任、岑淑筱主任、 
陳獻儀主任、涂宏任主任、樓雍儀主任、張怡君主任、滕元翔主任、 
莊潤洲主任、李名鏞主任、劉志俊主任、朱學亭主任、陳智賢主任、 
王岱伊主任 

選任委員：吳黛敏老師、桂田愛老師、林沛澧老師、賴麗娟老師、張乃方老師、 
石維中老師、吳蕚清老師、張愛卿老師、簡永仁老師、郭珈妤老師、 
廖學民老師、余健慈老師、劉旨倪同學、許妙鈺同學、李亮樂同學、 
李絲庭同學、朱健嘉同學、廖卉謙同學 

執行幹事：教務處王怡旻執行秘書、綜合業務組周沛莉組長 
列  席：服務學習發展中心、教學發展中心 

備註 

1. 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項目：本校校訂必修課程及通識課程；各學院學系專業必修課
程、實驗實習課程、數位學習課程、磨課師(MOOCs)課程、專業學程及畢業總學分。 

2. 各單位如有前述各項之提案，提案電子檔請於 10 月 30 日(四)中午 12:00 前 E-mail
至綜合業務組陳小姐(plchen@pu.edu.tw)彙整，提案格式請至綜合業務組/表單下載/
系辦公室使用/『校課程附件』下載。 

3. 畢業相關條件(如 411成效檢核表)，請由系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。 
4. 為推動會議少紙化，議程資料預計於 11月 5日(三) E-mail電子檔予委員先行參閱，
並同步上傳至『知識管理系統』之【知識館/全校會議資料/校級課程委員會議/114學
年度/第一學期/議程】項下，委員可透過平板或手機等行動裝置直接登入或登入 e校
園服務網中的校內其他服務/知識管理系統。 

5. 提醒：系/院課程會議紀錄請同步上傳至知識管理系統。 
6. 主管若不克出席，請職務代理人代表出席。 
7. 響應環保，請自備茶水與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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